
案情回顾

沈某经营一家文玩店，并且热衷于收

藏和倒卖“老物件”。他经常在某国外购

物网站淘货，认为该平台上有不少早年从

国内流出的古董，且真品率较高。他购买

的物品种类繁杂，包括瓷器、玉器、铜器、

银器、绣品及动物制品等，只要认为有升

值潜力或工艺精良便会购入。

2020 年以来，沈某通过这种方式从

境外购买了不少象牙及河马牙制品，国外

卖家通常也会以伪报品名的方式将物品

邮寄入境，以此逃避海关监管。

2022 年，北京海关缉私局从沈某住

处搜查出其购买的珍贵动物制品，并将其

当场抓获。查获的动物制品中，象牙制品

有102件，河马牙制品有1件，经鉴定，总

价值达30余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沈某违反国家关于禁

止进出口珍贵动物及其制品的法律法规，

从境外购买珍贵动物制品并走私入境，其

行为已构成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鉴于

沈某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自愿认罪

认罚、涉案动物制品被起获在案且犯罪情

节较轻，法院依法对其从轻处罚。

庭审中，沈某悔罪称：“此前未意识到

购买此类物品是犯罪，今后绝不再犯。”

最终，北京四中院判处沈某有期徒刑

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

扣押在海关缉私局的象牙制品及河马牙

制品被依法没收。

目前，该案判决已生效。

为履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以实际行动保护大象等濒危

野生动植物物种，从2018年1月1日开始，我国已全面停止加工销售象牙及其

制品活动，全面禁止商业性象牙交易。

此外，我国法律对走私珍贵动物制品行为也做出了明确的禁止性规定。

《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禁止出售、购买、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及其制品。《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

珍贵动物及其制品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

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任何以收藏、爱好为借口的珍贵野生动物制品交易行为都是违法的，这

不仅是对野生动物的残酷伤害，可能导致物种濒危、生态失衡，进而影响全球

生物多样性，更是对法律和社会秩序的严重破坏。

法律点拨

据《工人日报》

从境外网站购买“老物件”当心成走私
核心提示 随着跨境电商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通过互联网购买海外商品。然而，因部分商品属于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物品，购买此类商

品可能触犯法律。

近日，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一起走私案件，被告人沈某通过某国外购物网站从境外购买象牙及河马牙制品，并利用邮包走私入境，最终因构成走

私珍贵动物制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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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码机”是电器上无机身条形码、包

装箱码等标志的产品。在目前市场上，

“无码机”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品牌厂

家生产，由于地区与地区之间价格不同，

某一区域代理商将自己的产品销售到其

他同一品牌代理商的代理区域以赚取差

价的机器；第二类是非品牌方通过零部件

拼凑出的假冒品牌机或改装机。

2017 年，王某某从某家电公司处购

买两台空调挂机。2022 年，空调出现故

障，王某某拨打售后电话维修，但维修人

员在上门维修中发现空调内机无条形码，

拒绝保修。王某某与家电公司交涉过程

中，家电公司称其作为该品牌服务商，可

向王某某提供正当维修服务且空调已使

用五年多，条形码系在王某某使用期限遭

到切割，故拒绝赔偿。在与该家电公司沟

通之后，王某某认为自己受到了欺诈，起

诉至法院请求家电公司按照商品价款的

三倍赔偿。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了解

到，某家电公司销售给王某某的空调，除

两台内机电机码正常外其余部分标识全

部被擦除或切割。2022 年 10 月份上述

空调出现故障后找品牌方售后报修，维

修人员查看后因空调内机无条形码，不

予保修。诉讼过程中，王某某向法院提

交司法鉴定申请书，申请对其从某家电

公司购买的两台空调是否为原装正品进

行鉴定，法院依法向品牌方发出调查函，

鉴定结论为上述鉴定产品不符合品牌方

产品标准，非原装正品。虽家电公司抗

辩其作为正规空调代理商可提供维修服

务，但此种服务与正常机器应享受的联

保服务是不同性质的，作为消费者的王

某某购买涉案空调机的初衷是使用品牌

空调并享受该品牌厂家所提供的售后保

障服务，故法院认定某家电公司构成欺

诈，应向王某某退款并支付三倍价款的

赔偿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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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欲购买二手车，通过微信聊

天与被告一沟通二手车交易事宜，确

认拟交易车辆的出厂日期是2010年，

验车保险到2024年3月。双方协商使

用某二手交易平台进行交易。后原告

通过平台与被告二注册的昵称为“精

品二手车”的账号交易购买了涉案车

辆，下单实际付款 28000 元。交易完

成后，被告二将其中27900元转给被告

一。然而，原告实际收到的车辆和机动

车行驶证显示的出厂日期、车牌型号、

发动机号码、车辆识别代码均与被告一

此前通过微信发送的信息不一致。

原告认为，二被告的行为构成欺

诈，将被告一、被告二起诉到法院。法

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交易行为虽然

通过二手交易平台进行，但平台性质

并非判断二被告是否为经营者的根本

认定因素。被告一作为涉案商品的实

际出售者，经常从事二手车的买卖交

易，明显不属于在该平台出售二手闲

置物品的范畴，交易行为带有经营目

的，可以确定被告一的经营者身份。

被告一以经营二手车为目的，在

订立合同阶段告知原告的车辆及行驶

证信息与实际涉案车辆明显不符，致

使原告陷入错误认识而在违背真实意

思的情况下购买了涉案车辆，该行为

违约且构成欺诈。因此，原告与被告

一之间的买卖合同应予撤销，原告要

求退货退款、支付三倍赔偿金及合理

开支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法院予以

支持。被告二实际部分参与了被告一

出售二手车的经营行为，应当对上述

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承担连带责任。

撤销原告与被告一、被告二之间的信

息网络买卖合同，判决被告一向原告

退 还 货 款 28000 元 并 支 付 赔 偿 款

84000元及合理开支10000元，同时原

告向被告一退还涉案车辆。被告二对

被告一的上述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如被告二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

被告一追偿。

目前，该案判决已生效。

购买的空调为“无码机”
能否要求退一赔三？

核心提示 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空调销售旺季即将到来。部分消

费者在使用、维修过程中发现自己购买的空调为“无码机”，

那么，买到“无码机”后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一起来看下面这起案件。

借号卖车构成欺诈
卖车人、号主谁来赔钱？

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真实情况的权利。《中

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的标识必须真

实，并符合下列要求：（一）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二）有中文标明的产品名

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三）根据产品的特点和使用要求，需要标明产品规格、

等级、所含主要成份的名称和含量的，用中文相应予以标明；需要事先让消费者

知晓的，应当在外包装上标明，或者预先向消费者提供有关资料……”“无码机”

存在真实信息毁损的情况，品牌方无法核实其是否系原装正品，这导致消费者

预期依法可享受品牌空调全国联保售后服务及品牌正品质量期待的权利均难

以实现或者遭受减损，构成欺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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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澎湃新闻

借用他人二手平台账号销售二手车构成欺诈，卖车

人、号主究竟谁来担责？来看北京互联网法院如何认定。
核心提示

本案明确平台性质并非判断经营者身份的根本认定因素，需结合

所出售产品性质、来源、交易目的等情况综合认定是否构成“以营利

为目的”，从而认定经营者身份。同时，二手交易平台上的账号具有

较强的身份属性，也是相关法律行为和法律责任的承担主体。账号

持有人对其账号下引发的行为承担相应责任，需遵守平台管理规则

和相关法律法规，审慎使用账号，不能仅以系帮助他人为由逃避法律

责任。本案裁判有助于规范用二手交易平台从事实际经营的销售行

为，引导二手交易平台账号持有人规范使用账号，从而最大程度保障

消费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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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京互联网法院微信公众号


